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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字„2014‟69号 

 

各教学单位，各有关部门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曲阜师范大学公共选修课建设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曲阜师范大学 

2014 年 6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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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选修课（以下简称“公选课”）是各教学单位教师开设

的供全校学生选择修读的课程。为进一步丰富我校公选课资源，

满足学生拓展学习的需要，进一步提升公选课教学质量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课程分类与修读要求 

（一）我校公选课分类 

公选课是我校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之一，该课程模块

的设置目的是拓展学生知识面，实现学科交叉，提高学生的综合

素质。我校的公选课分为传统文化类、社会科学类、理工技术类、

艺体外语类四个课程群。 

（二）公选课修读要求 

我校本科生（师范生除外）至少选修 6个学分的公选课方能

毕业。各专业学生必须选修至少 2 学分传统文化类课程，理工科

学生还需选修社会科学、艺体外语类课程至少各 2 学分，文科学

生需选修理工技术、艺体外语类课程至少各 2学分，艺体专业的

学生需选修社会科学、理工技术类课程至少各 2学分。 

二、公选课的开设与管理 

（一）公选课开课申请制度 

我校教师均可申请开设公选课，申请者须按《曲阜师范大学

教学工作规程》（校字［2003］111 号）备课，编制教学大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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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案、课件等教学文档。教务处每学期第 13～15 周组织下学期

公选课申报与选课工作，申请教师在教务管理系统“任选课程”

中填报申请的公选课信息，打印后经教师所在单位批准，提交教

务处审批。教务处审查通过后列入学校公选课目录，学生选课人

数达到最低班额要求的即可开课。 

（二）公选课二级管理体制 

在学校教务处对公选课管理的同时，各教学单位应将本单位

开设的公选课，纳入到各自的教学运行管理、教学质量监控范围

中。各单位教学分委员会与教学督导分委员会，制定本单位公选

课听课计划，适时监控其教学质量。 

（三）严格公选课考核制度 

严格进行公选课期中、期末考核，并将学生平时到课情况与

课堂表现纳入期末考核中，平时与期中成绩在期末总评成绩中所

占比例应不低于 50%。凡缺课（含病假、事假和旷课）达课程总

学时三分之一者，取消其参加期末考查的资格。 

（四）公选课授课质量监控 

加强公选课教学质量监控，学校通过教学督导委员会、学生

教学信息员组织等多种渠道，监控公选课教学状况，采取随机听

课等方式，抽检公选课教学质量。对于教学质量差、学生不满意

的公选课，取消其开设资格。 

三、公选课的开发与建设 

（一）公选课资源开发 



- 4 - 
 

开发公选课是各教学单位的教学建设任务之一，各单位每学

期应开设公选课门数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在编专任教师人数的

1/5，并确保有一定数量的高职称教师开设公选课。文科教学单

位主要承担传统文化、社会科学类公选课开发任务，理工科教学

单位主要承担理工技术类公选课开发任务，艺术、体育、外语等

教学单位主要承担艺体外语类公选课开发任务。 

（二）公选课开课形式 

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学科特点与师资状况，研究本单位

公选课的开课方式。采取多种开课形式建设公选课，可一人全程

讲授一门课程，也可采用多人分段讲授一门课程的方式开设公选

课。 

（三）公选课开发奖励措施 

实行公选课开发奖励制度，教师首次讲授的公选课网上评教

成绩达到 90 分，教学文档齐全，无教学事故者，每个基本学时

奖励 30元（基本学时即不乘以人数调整系数的课时量），由财务

处发放至教师个人。 

四、课时津贴发放方式 

教师讲授公选课的教学工作量，按照我校《本科教学工作量

计算及酬金划拨办法》（校字［2012］170号）统计计算（技能、

实验类公选课，需在计算时乘以相应系数），记入教师个人教学

业绩考核档案，同时计入单位学年教学总工作量中，参与课时酬

金的划拨，由教学单位按各自标准支付公选课课时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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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 

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曲阜师

范大学关于加强公共选修课教学与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校字

［2009］59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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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4 日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